
彰化縣立花壇國民中學 110學年度新生訓練活動須知 

一、訓練日期：8月 30日（星期一）7:30〜15:50，著花壇國中運動服。 

二、地  點：花壇國中 

三、午  餐：8月 30日午餐由學校統一代訂，餐費每人 50元整。   

              請同學攜帶至學校，當日繳交學務處。 

四、攜帶物品：花壇國中書包、筆、筆記本、飲用水、水壺、個人衛生用品。 

    貴重物品請勿攜帶至校，以免遺失。 

五、手機管理﹕學生手機一律按照本校手機保管辦法辦理。 

六、新生腳踏車依規定必須上鎖（避免遺失），戴安全帽（安全考量）， 

    鎖具、安全帽等物品請家長替貴子弟提早準備。 

    新生到校後，請將腳踏車依指示停放並上鎖。 

七、同學「務必」戴口罩到校，在校期間亦全程配戴口罩。 

八、新生一律參加新生訓練，若因事無法參加者，請務必事先向本校 

    學務處辦理請假手續。電話 04-7862043 轉 42 

九、若因颱風、天災等因素，請依照彰化縣政府相關規定辦理，如學校停止 

    辦公及停止上課時不個別通知，將順延至正常上班上課之第一日辦理。 

    (敬請觀看花壇國中網站「校務佈告欄」網址：http://www.htjh.chc.edu.tw/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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